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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安全卫生尚存立法空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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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安全属于劳动行政与劳权保障事业，在立法上侧重于确立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权利；生产安全属于经

济行政和产权保护问题，在立法上侧重于确立企业的财产（资本）安全权利。尽管两类安全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和兼容

性，但若想通过修订《安全生产法》来充分确立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权利是不现实的，因为职业安全问题不属于《安全生

产法》的调整范围，职业安全不可能被生产安全所涵盖或替代，有了《安全生产法》不等于有了《职业安全法》。因

此，不要放弃对完善职业安全立法的追求。  

        ——记者手记 

 

消除职业安全无法可依， 

职业卫生徒有其法之现状 

记  者：现在，举国上下对生产安全非常重视，而职业卫生却被边缘化；加之，人们把安全生产等同于职业安全，因

此，有人就做出一个判断，说现在职业安全比职业卫生更受重视。但是，也有人从立法的角度认为，在职业卫生方面，

已有一部针对职业病防治的专门法律；而在职业安全方面，如果《安全生产法》不是典型的《职业安全法》，那么，职

业安全就尚未立法。从这点上说，职业安全还没有职业卫生的分量重呢。是这样吗？ 

陈步雷：对。这个说法有道理，也符合实际。因为职业安全，它关涉很多过程，很多社会关系，对此，现在缺乏一

个相对统一的，层次较高的立法。仅有一些笼统的、模糊的、擦边的、号召性的、倡导性的规定，没有从法律责任上进

行配套。这样，职业安全在立法上就陷入一种残缺的状态。而职业病防治呢，从技术上讲，从医学角度来考虑，它是比

较成熟的。但是，职业病防治仅仅是职业安全卫生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仅从职业卫生角度来看，它也有失于不完整。 

记  者：它是防治，不是防止。是患病后的治疗，不是消除可能导致职业病的职业危害因素。 

陈步雷：如果是预防职业病的发生，预防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问题的发生，这需要在源头上，在劳动者如何参与、

如何控制的问题上来下功夫。现行的《职业病防治法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不完备的。因此，职业安全卫生立法要拓

展这个领域，要拓展到与劳动者相关的所有过程，要有总体的安排。劳动者对生产过程、对职业、对工作场所，对生产

劳动全过程是最熟悉的，应当设计一个制度让他们参与其中，赋予他们对职业安全卫生，包括对生产安全进行控制的权

利。 

劳动者得到了保护，就保护了生产安全和资本安全，就保护了社会利益。劳动者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个便捷、有力的

民主参与和控制的机制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说只在职业病上去做防治的话，那我们所做的，就仅仅是处在末端的医

疗工作，在不良影响的后果层面上去费力，是消极被动的，是高代价低效率的干预。 

记  者：的确，职业病防治，相对于职业危害的防止，它处于末端。现在，人们对职业危害的看法存在误区，认为职

业危害的结果就是职业病或职业中毒（白伤）等，实际上职业危害还涵括有突发性生产事故中的人身伤害（红伤），就

是人们熟悉的工伤。当然，职业病也是工伤的一个大类。应当说不论白伤红伤，只要是工伤，就是职业危害的结果。因

此，仅只承认职业病与职业危害有因果联系，是狭隘的，突发事故中的人身伤害也在其中。而且，不论白伤红伤，一旦

发生，都需要卫生部门运用医学科技手段进行治疗处理。因此，职业安全与职业卫生，即使在末端，也是一个整体，只



是致因不同，治疗方法不同罢了。更何况这些不同的致害因素都来自于，或产生于工作场所，都跟作业现场的劳动条件

是否符合安全卫生标准有关。 

陈步雷：所以我才说需要通盘考虑，总体调整，从源头入手，有劳动者参与。不管是权利也好，还是参与的机制也

好，都要建立制度，这个制度要覆盖全过程，要消除职业安全无法可依，职业卫生徒有其法的现状。在一个相对开放的

社会里，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力量，能够有效地塑造社会、解决问题。 

 

工会应站出来，再难也要去推动 

记  者：为职业安全卫生立法，你认为目前有这种现实可能吗？ 

陈步雷：我想，如果有工会的努力，有广大劳动者的推动，应该是可能的。也符合执政党的大目标。社会发展到这

个阶段，这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，想解决这类问题完全可能。但遗憾的是有关方面重视不够，学术界论证不足、媒体宣

传不多。如果通盘考虑的话，这个领域对国家来说，即使从单纯的GDP考虑，每年所避免的损失，节约的成本，其数额非

常之高，是GDP的好几个百分点，完全有做的价值。 

记  者：是啊，华源透水，国家投入上千万元抢险，六七千人参加救援，最终还是救不了170多名被困矿工。如果法

律赋予工人在有危险预感时有权撤离，这次透水淹的就只是矿井，而不会殃及工人。其实这个工作是有基础的，以前不

就是这么做的嘛。 

陈步雷：对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由于政府和公有制企业的组织、动员、执行能力较强，隐患控制得比较好。例如，

1983年国务院在《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》中明确规定，职工有权要求企业保障安全和健康。该暂行条例还对申请开办

企业做出规定：环境保护、劳动安全卫生和消防安全设施方案要符合国家标准；企业必须搞好劳动保护，改善劳动条

件；对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不达标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企业，应责令关闭。进入市场经济以来，有关的立法跟不上，

监管控制和执行力也大大减弱。特别是一些地方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认识和对资方的偏袒，资方便肆无忌惮，以降低成本

为目的而减少职业安全卫生投入大行其道，出了事故还隐瞒。有些大企业甚至还要挟地方政府，公开以撤资叫板，等

等。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资方对地方政权的渗透，形成很强的控制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加上国家的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又缺

乏统一安排，缺乏硬性约束，以致后果很严重。因此，对职业安全卫生全过程的立法，全总应该站出来，再难也要去推

动。这次劳动合同法的颁布，全总就产生了较大影响力。同样地，工会也应该竭尽全力，推动职业安全卫生立法，改进

生产安全立法。 

记  者：职业安全卫生，按国际惯例，涉及政府及雇主、雇员三方。仅仅靠工会来推动，力量够吗？ 

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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